
 

臺南市北門區北門國小辦理 115年度成人基本教育班(含新住民)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
（一）教育部補助辦理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 

（二）身心障礙成人終身學習活動實施辦法 

二、目的： 

（一）培養失學國民及新住民具有聽、說、讀、寫、算的能力，充實基本生 

      活知能。 

（二）增進失學國民及新住民語文溝通能力，拓展人際關係，融入現代社會 

      環境，提昇生活品質。 

（三）宣導多元文化、防制人口販運、交通安全等重要議題，增進時事新 

知。 
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四、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

五、承辦單位：臺南市北門區北門國小 

六、辦理期程：115年 1月 1日起至 115年 12月 31日止 

七、參加對象： 

（一）本市年滿 15歲以上，不識字或未具國民小學畢業程度之國民（含身 

心障礙程度為輕度之身心障礙者）及新住民。 

（二）新住民家屬可免費陪同參加；招收身心障礙者其身心障礙程度為中 

度，需有家人或輔導人員陪同。 

八、實施方式： 

    辦理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 0 班；新住民教育班 1 班，每班 72節，每 

週定期授課。 

 班數 人數 招收身障者 

成人基本教育 

研習班 

初級班 0 班 0 
□有   人 

□無 

中級班 0 班 0 
□有   人 

□無 

高級班 0 班 0 
□有   人 

□無 

新住民教育班 

初級班 1 班 10 
□有   人 

■無 

中級班 0 班 0 
□有   人 

□無 

高級班 0 班 0 
□有   人 

□無 



 

九、教學內容：以國語文識字為主，並結合議題宣導及特色課程。 

（一）議題宣導： 

       配合中央及市府政令，蒐集網路新聞、報章雜誌資料，由事件引入議 

       題討論，計 4 小時。 

     1.各校宣導議題分配如下： 

□多元文化（學校編號 1至 6） 

■防制人口販運（學校編號 7至 14） 

□交通安全（學校編號 15至 20） 

     2.議題相關資料可查閱相關網站或自編。 

（二）特色課程： 

      安排特色課程講師進行教學，每班_10_小時，計 10 小時。 

□美勞創作 □志工活動 

□日語、英語、本土語言 □體驗活動 

■音樂（樂器）歌唱 ■多元文化 

■電腦資訊 □園藝生活 

□養生飲食 □運動健身 

□衛生保健 □生活常識 

□親子、祖孫 DIY 活動 ■家庭親職教育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每班以 12小時為限 

十、經費： 

（一）由臺南市教育局補助每班 3萬 2,000元整。 

（二）特色課程僅向學員酌收多元文化之食材材料費，每人 100 元，學員

可自由參加，身心障礙者則免收。 

十一、招生宣傳方式： 

（一）徵詢新住民子女家長參加意願。 

（二）於學校及鄰近學校網站公告；公佈欄或人潮聚集處張貼海報、掛紅布 

      條廣為宣傳。 

（三）請里長協助廣播宣導。 

（四）請舊生介紹新生（同鄉、朋友、鄰居）就讀。 

（五）其他 

十二、執行本計畫相關人員依規定辦理敘獎。 

十三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